附件3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1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竣工验收备案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内容应满足《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HYPERLINK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8f7024a3-7866-4065-93e4-195c5391f26a" \t "/home/szj/Documents\\x/_blank"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
	
	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3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编制告知书、广东省建筑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结果告知书
	

	4
	
	住宅工程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5
	
	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6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合格证核发
	建设工程竣工测量图及电子文件、批准的报建施工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7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
	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并印发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告知承诺文书式样的通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对一般项目实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告知承诺制备案的通知》

	8
	
	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书（采用告知承诺制的方式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
	

	9
	
	其他建设工程重点项目消防备案装修工程还应提供原消防验收批文或备案凭证。对无法提供原消防验收批文或备案凭证的，属于1998年9月1日前竣工的建设工程，可提供其投入使用时间的证明材料；属于按原有相关规定，不需办理相关消防手续的，可提供相关情况说明和佐证材料。
	

	10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存在消防验收不合格的情况，还需提供验收不合格整改报告。◆装修工程还应提供原消防验收批文或备案凭证。对无法提供原消防验收批文或备案凭证的，属于1998年9月1日前竣工的建设工程，可提供其投入使用时间的证明材料；属于按原有相关规定，不需办理相关消防手续的，可提供相关情况说明和佐证材料。
	

	11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结建式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现场检查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12
	
	结建式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文件的专项审查意见
	

	13
	
	结建式人民防空工程竣工图纸资料（含建筑、结构、通风、给排水、电气等）
	

	14
	
	结建式人防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
	

	15
	
	结建式人防工程设计质量检查报告
	

	16
	
	结建式人防工程验收记录
	

	17
	
	结建式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18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关于限期报送建设工程档案的承诺（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的应当提交）。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

	19
	
	
	


